关于《晋安区鼓励台胞创新创业创造的十二条措施》的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支持台湾青年来晋安交流发展，中共福州市晋安区委台湾工作办公室研究起草了《晋安区鼓励台胞创新创业创造的十二条措施》（以下简称《措施》），现将有关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文件起草背景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中央、省、市关于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相关部署要求，进一步鼓励台胞来晋安创业就业，激发台湾青年创新创业创造活力，不断优化涉台营商环境，提升榕台经贸合作质效，形成了鼓励台胞创新创业创造若干措施，充分助力更多台胞来我区追梦、筑梦、圆梦。
二、制定依据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
2.中共福建省委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的实施意见
[bookmark: _GoBack]3.《福州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鼓励和支持台湾青年来榕创业就业的实施办法的通知》（榕政综〔2015〕236号）
三、主要内容
《措施》以鼓励台胞创新创业创造、推动两岸经济合作为目标，涵盖支持台胞来晋安创业、促进台资企业高质量发展、优化台胞创业环境和生活保障等3个方面共12条具体措施，依托台胞创新创业场地支持、服务支持、金融支持、奖励补助等方式，进一步加强产业合作，落实台湾同胞享受同等待遇政策，为台胞在大陆创新创业创造更好条件。

